
本来，良心和头脑并不是对立的，因为头脑需要良心来引导，而良心必须靠头脑来
实现。但我们当下的悖论在于：由于令良心蒙羞的事情俯拾皆是，一再地刺激了良心，
它又反过来不断强化了一种靠良心来毕其功于一役(包括制度)的激情。良心的泛滥遮
蔽了我们本来就先天不足的头脑，使后者一天比一天枯涸。当这种思潮强大到足以裹
挟大多数民意的时候，良心与头脑之间的失衡便呈现出一种可怕的恶性循环。

良心永远不可或缺，但在社会剧烈变革的时候，我们尤其需要头脑。 ——《潇湘晨报》

社会关注

网民网民
大会堂大会堂

中原时评A02

卫生部 6月 10日下
发的《急诊科建设与管
理指南 (试行)》明确，对
危重急诊患者，急诊科
应按照“先及时救治,后
补 交 费 用 ”的 原 则 救
治。（6月10日新华网）

救死扶伤、保护人民健康是医院和医务人
员的天职，但为什么有很多医院坚决坚持“先
缴费后救治”？无非是利益因素。很多医院
感到：“先救治后补费”可能让不少人逃费，医
院最终难以解决日积月累的欠费问题。

目前的很多医院还是以营利为目的，在这
种情况下，“先缴费后救治”符合医院利益。

如果“先救治后补费”对医院不利，站在医院
的立场，好像也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在这
种情况下，有必要用制度来保证“先救治后补
费”不差医院钱。如果医院不差钱，“先救治
后补费”才能够顺利推行下去。如果要做到
这一点，就有必要让当前的一些有关医疗方
面的制度无缝对接。

关于解决医疗急救欠费问题，原卫生部官
员曾表示：属于救助对象的，医疗费用通过民
政部门救助经费解决；不属于救助对象的，通
过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农村合作医疗、困
难群众医疗救助或社会捐助资金解决；同时
地方财政应给予专项资金支持。但是到目前
为止，在很多地方，这些制度好像都还没有很

好地对接起来。医院先救治之后，不但需要
花费大量精力“讨债”，而且也由于关关节节，
最终难以讨到。

如果救助制度、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
度、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等能够和医院结算制度
很好地进行对接，不管是谁需要“先救治”，医
院很容易通过这些制度得到相应的经费“补
偿”。这样，不但医院在“先救治”上不会感到

“差钱”，就是那些需要“先救治”的病人，也会
省去很多缴费等麻烦，节省救治时间。目前，
网络如此发达，让这些制度无缝对接，好像并
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就看有关部门能否从
便民、高效出发，改革工作方式方法，尽快让有
关“先救治后补费”制度无缝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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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顺途”与“就近”，还有多
少人愿出国考察？

广州海事法院就网络热议的“广州海事法
院公费出国旅游”一事作出回应：人均花费8万
元属实，但“费用未超预算”，是考察“顺途”“就
近”参观当地风景名胜。（6月11日新华网）

只要存在公费出国考察的政策空间，真就
难以避免公费出国旅游的现象？其实不然，公
费出国旅游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公费埋单，
二是考察时间，即从制度上严格公费出国考察的
时间，从费用上严格控制出国所到达的地点，这

当是有效控制公费出国旅游的根本之策。
道理其实并不深奥，一旦出国旅游由公费

转成了私费，还真会有那么多人兴冲冲地出国
吗？当然，这种控制法能否达成效果，关键中
的关键在于制度的落实。 几又

余秋雨先生的谦恭令人不安
6月10日，余秋雨委托九久读书人公司在

其博客中发表声明称，20万元捐款将用于都
江堰 3所学校的图书馆建设。但四川省民政
局、慈善总会等 3 家捐款机构均无余秋雨的

捐款记录。(6月11日《京华时报》)
在事关余秋雨先生一世英名的捐与不捐这一

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公众已经失去耐心，当事人如
若再高深莫测地玩“躲猫猫”，就是对公众的不尊
重。说良心话，从“秋雨含泪”走红，到“秋雨假捐”
沸沸扬扬至今，一向文质彬彬的余秋雨先生已然一
下子成了“诺而不捐”的骗子，斯文扫地，秋雨先生
不急不躁，我们倒有些不安，替余先生焦急得很呢。

“大师”是国家的财富。现在，既然有人偏
要余秋雨出示相关部门的收据，公布所捐单位名
称，我含泪恳求余大师：你就“亮剑”吧！ 冷雪峰

话题：法不责众有道理吗？
（“温州‘购房门’事件再起波澜：谁也

不愿补差价”跟帖）

网友发言
补差价就完事了吗？法律到哪里去了

啊! 江西网友
什么叫权利？有权就有利，无权则无

利。 成都网友
一点都不奇怪。我们这边“经济适用

房”堂而皇之地以“商品房”名义卖，也不知
道房产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怎么办出来
的。 新疆网友

我买的也是这样的房子 ，不过我的上家
是税务系统的，赚了我3万多元，也是直过户。
大家心知肚明的事情，我有这个需求，人家有这
个渠道，就这么成交了。 江苏南通网友

话题：都是强拆惹的祸？
（“广东惠州一管委会副主任参与拆除

违章建筑被杀”跟帖）

网友发言
一个农民工在高空作业时从楼上摔下

来致死，算不算烈士？
一个工人在操作机器时，工厂突起大

火被烧死，算不算烈士？
怎么一个政府工作人员履行自己的工作

职责时非正常死亡，就成了烈士？ 安徽网友


